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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補議席空缺安排方案屬假諮詢
方案仍剝奪市民選舉權及表達自由
2011年7月22日
政府於本年5月在沒有任何公眾諮詢的情況下，就向立法會提交剝奪市民選舉權及表達權的遞補機制方案，此舉引起民意反對，政府被迫修改方案，在7.1遊行後更暫緩於立法會表決，改為發表《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文件》，啟動為期兩個月的所謂公眾諮詢，然而諮詢具偏頗前設，更無列出維持補選可供選擇，並非真諮詢。
若政府是真誠進行公眾諮詢，聆聽市民的意見，政府的諮詢必須去除偏頗的立場。但觀乎政府的諮詢文件，政府仍一再表示要堵塞有議員辭職策動所謂「公投」的漏洞，故提出4 個方案讓公眾選擇，但這4個方案均仍違反選舉權和僭奪表達自由。這代表政府已經假設市民認同政府的預設立場，摒棄沿用補選填補空缺的做法。

方案仍有違選舉權及意志體現

香港人權監察重申，政府的建議違反聯合國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(《公約》) 對選舉要實現選民意願的根本要求。《公約》就選舉權的要求，強調的不只是投票權，而且是參選權和被選權；而且《公約》的行文和涵義強調的不單是選舉權利，而且亦包括選舉機會。
 政府的4個方案都不以即時補選，而以替補形式填補空缺，是剝奪不同人士選舉和被選的權利和機會；以補選讓選民選出填補出缺議席的人選，是滿足這些要求最簡單直接的做法。
政府一直的意見是，即使制度上香港是沿用比例代表制，選民在投票時仍以候選人個人而非整張名單為單位。
根據這個邏輯，即使有部分選民這樣做，出缺由獲最大餘數得票的候選人名單的首名未當選候選人填補，抑或由同一名單參選人填補，都不能有效地反映選民的真正意願，因而亦違反《公約》對選舉要實現選民意願的基本要求，只有補選才能反映選民的真正意願。

方案仍屬僭奪選民藉選票表態的表達自由

《公約》第19條亦規定人人有權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自由發表意見。這些方式，當然包括在補選時，將補選理解為「變相公投」，並透過選票表達意見。因為有些人用某個渠道來表達一些政府不認同的政治主張，就來廢止這個渠道，是非常不理智和背離香港的基本價值。正如伏爾泰所言，「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，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。」

政府應該知道公民主權概念，選民才是代議政制的主角，有權透過選舉決定代議士的人選。若市民大眾真正普遍認為，被詮釋為「變相公投」的補選是不必要及浪費公帑，市民在補選與及下次的定期立法會換屆選舉當中，自然會妥善利用他們手上一票，擯走他們認為不適合出任立法會議員的人，犯不著政府在選舉制度上花盡心思，越俎代庖，令選民意志無法透過補選得以體現。

人權監察重申，唯一可以充分體現選民意願的方法，就是進行補選。此舉除可滿足選民在《公約》第25條參選與被選的權利外，亦可容許選民行使在《公約》第19條的表達權利，透過選票，適時地表達各種的意見。
� 見聯合國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25條。


�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：「填補立法會議席出缺的安排」，2011年5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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